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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30,777,158.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鸿路钢构 股票代码 0025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国胜 吕庆荣 

办公地址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传真 0551-66391725 0551-66391725 

电话 0551-66391405 0551-66391405 

电子信箱 wangguosheng0731@163.com luqinrong030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随着公司各大生产基地陆续建成投产、智能化改造及信息化管理能力的不断深入，公司的钢结构产能及生产效率得到得

到有效提升，交货能力及成本成本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在钢结构制造等方面的竞争能力继续得到稳固和增强。公司主

营业务为钢结构制造销售业务为主、其他配套建材生产销售业务及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业务为辅的三大主营业务。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超高层建筑、公共建筑、商品房、商业中心、大型场馆、工业厂房、产业孵化器、桥梁、石化设备

支架等领域，为国家大力推广的节能环保的绿色建筑，可以有效地减少资源消耗、减少用工人数、减少建筑扬尘及提高建筑

材料的循环利用等，为“碳中和”“碳达峰”提供重要保障。 

（三）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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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专注于钢结构的高端制造：钢结构制造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加工基地多、产能大、快速交货能力强、成本控

制好、信息化管理能力强等核心优势，对技术要求高、制造难度大、工期要求紧的加工类订单具备比较强的竞争优势及议价

能力，比如2021年承接的***快递物流基地、***石化项目、***超级工厂项目、***横琴总部大厦钢结构项目、***存储器基

地项目、***瑞庆时代项目、***电厂项目等，这类业务有周期短、回款快、毛利率稳定等特点。本报告期钢结构产量达到338.67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35.15%。 随得生产及管理效率的提高，这类业务的盈利能力也会逐步提高。 

2、开展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相关业务：随着国家“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政策的不断深入，技术领先的公司“高层装配式

钢结构建筑技术”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市场的认可，潜在的市场规模大。与普通的工程项目相比，有技术含量高、回款相对

有保障、利润相对稳定，成为公司发展的新兴业务市场。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业务有生产及施工二大环节，其中生产环节的工

作量最大、用工人数多、管理难度高，生产的进度及质量决定了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施工进度和质量，为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

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我国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比率的不断提高，管理及技术要求更高的生产环节必将成为装配式建

筑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所以公司除自身承接一部分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以外，主要致力于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的

研发、钢结构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与大型总包企业协作推进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业务。报告期中装配式建筑产品收入中很大一

部分属于装配式建筑业务中的制造业务。 

3、钢结构相关的绿色建材制造销售业务同步发展：公司的钢结构配套产品有钢筋桁架楼承板、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

冷弯薄壁型钢、门窗等绿色建材等，丰富产品线，提高竞争力。 

公司自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管理上的变革创新，致力于提高管理效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

进卓越工程，倡导一流主义、优化研发、制造、营销、施工、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并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完善管理体系，

提高经营质量，不断打造钢结构绿色建筑的强势品牌。 

公司的近期发展目标：一、稳步扩大公司的钢结构生产能力，争取2022年末达到500万吨的产能目标，为公司长期稳定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继续强化公司的信息化管理，增强钢结构制造方面的成本及规模优势，不断丰富钢结构装配式

建筑的关联产品，提高协同效应，增加利润来源。三、全力推进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利用工业互联技术有效打通智能设备

与公司信息化管理系统之间的连接，进一步提高信息化管理效率和智能设备的生产效率。四、继续加大公司在钢结构装配式

建筑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力度，并利用领先技术优势抢占市场，为公司持续发展增加动力。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为一个最具备竞

争力的生产研发基地，成为最值得信赖的最具竞争力钢结构及相关配套产品供应商。 

（四）行业发展及市场地位 

1、钢结构产业情况 

（1）公共建筑优先采用钢结构带来显著增量 

国家顶层政策设计在地方逐步落地，钢结构建筑渗透率仍处于上升过程中。按照国 家推进装配式建筑思路，以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地区， 常住人口超过 300 万的其他城市为积极推进地区，其余城市为鼓励推进地区。

重点 推进地区及积极推进地区近期密集出台较多政策，支持公共建筑优先采用钢结构。 我们认为公共建筑采用钢结构仍处

于早期阶段，随着政策逐步落地，钢结构需求将 迎来显著增量。 

装配式建筑遵循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原则，强调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

理和智能化应用。通过工业化生产的优势提升效率和建筑品质，通过弹性化的设计满足需求变化，注重使用空间的可变性和

持续更新的可能性，延长建筑寿命，从而避免资源浪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装配式建筑

的优势有助于建立符合工业化标准要求的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体系，建造长寿命、高品质的绿色低碳公共建筑，推动现代

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可持续健康发展。 

（2）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蓄势待发 

近年来，国家连续发布了多项政策支持装配式建筑发展。2022年1月住建部印发了《“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指出

“十四五”期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以上，打造一批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形成一批建筑机器人标志性产

品，培育一批智能建造和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大力发展节能低

碳建筑。持续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大力推进城镇既有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节能改造，提升建筑节能低碳水平。逐步开展建筑能耗限额管理，推行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开展建筑领域低碳发展

绩效评估。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推动建筑材料循环利用。 

《钢结构行业“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钢结构行业“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到2025年底，全国钢结构

用量达到1.4亿吨左右，占全国粗钢产量比例15%以上，钢结构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5%以上。到2035年，我国钢结

构建筑应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钢结构用量达到每年2.0亿吨以上，占粗钢产量25%以上，钢结构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

例逐步达到40%，基本实现钢结构智能建造。 

2021年12月3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发布《关于规范高品质商品住宅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就高标准住

宅建设的实施标准、管控过程、组织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如，最低品质要求为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采用装配式建筑且装

配率达到60%、设置太阳能光伏或光热系统；高品质住宅建设方案由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健康建筑、宜

居技术应用和管理模式六个部分组成。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以及有利市场环境的助推下，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将迎来发展黄金期。 

http://www.chinazpsjz.com/newsshow.asp?id=3382&bi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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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制造是钢结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我国人口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社会逐渐到来。劳动密集型企业严重依赖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低成本劳动

力成为稀缺资源，传统制造业正在面临人力成本日益提升的难题。因此，通过智能制造加快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推

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向发展，将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工程院发表讲话，提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

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02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70%的规模

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建成5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产品良

品率、能源资源利用率等显著提升，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明显提升。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版)》中提到：“针对建材行业细分领域多、工艺差别明显等特点，围绕水泥、

玻璃、陶瓷、玻璃纤维、混凝土、墙体材料、矿山等领域，制定工厂设计、工艺仿真、质量管控、仓储管理等智能工厂规范

或规程标准；制定基于 5G 的设备巡检、基于人工智能的缺陷检测、基于工业云的供应链协同、设备远程运维等指南标准”。 

加快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是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必由之路，是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对于

推动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我国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实现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市场竞争格局及行业地位 

（1）钢结构行业定位 

    公司定位于钢结构专业制造企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钢结构专业制造商，已经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格局，同时在公

司内部也形成了不同品种、规格型号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在重钢结构、装配式钢结构、桥梁钢结构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

力。 

（2）钢结构制造领域 

公司聚焦于重钢结构、轻钢结构、桥梁钢结构、空间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等中、高端应用领域，由于技术门槛高、加工

难度大、产品质量及精度要求高，符合生产能力和资质要求的企业相对较少，市场竞争相对缓和，市场竞争取决于企业技术

与资金实力、规模、产品质量与品牌，产品毛利率较高。同时设备钢结构的领域也在不断延展，钢结构发展空间得到有效增

大。公司在行业内具备品牌技术和规模优势，对于质量要求高、工期要求短的规模大、难度高项目的承接，公司具有比较强

的竞争实力。 

（2）钢结构绿建领域 

国家在政策层面明确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主体是装配式建筑企业，设计院及研发机构做配套，要求实行EPC总承包模

式推广钢结构装配式建筑。EPC总承包模式对钢结构绿色建筑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生产施工能力，更需要有技

术创新能力、规划设计能力、信息化综合管理能力等等，所以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业务主要集中在几家钢结构龙头企业。 

公司有领先的高层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技术体系、低层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体系等技术体系的协同效应更加增强了公司创新

产品的综合竞争实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9,576,162,146.42 16,207,311,756.83 20.79% 12,752,502,10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70,787,365.75 5,977,977,175.92 21.63% 4,938,020,823.0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9,514,809,939.10 13,450,925,914.72 45.08% 10,754,918,38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0,114,464.01 799,087,359.52 43.93% 559,116,42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857,246,288.84 607,782,800.12 41.04% 455,653,3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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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80,372.93 159,138,993.14 -226.92% 871,127,240.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9 1.53 43.14% 1.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0 1.53 37.25% 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5% 15.01% 2.54% 11.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87,599,046.76 4,877,328,330.56 5,212,551,491.19 6,137,331,07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215,738.20 318,906,973.91 322,894,035.14 326,097,71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902,259.87 269,515,511.49 214,123,501.03 246,705,01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660,032.16 -309,012,201.70 165,101,454.50 229,590,406.4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1,07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03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商晓波 
境内自然

人 
36.97% 

196,205,9

72 
147,154,479   

邓烨芳 
境内自然

人 
10.81% 

57,367,20

0 
 质押 28,500,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88% 

36,506,32

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富

通改革驱动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2% 8,081,165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实价值

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5% 7,1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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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六组

合 

其他 1.30% 6,923,868    

澳门金融管

理局－自有

资金 

境外法人 1.24% 6,595,836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实价值

驱动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6% 5,623,633    

商晓飞 
境内自然

人 
1.02% 5,400,500    

邓滨锋 
境内自然

人 
1.02% 5,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商晓波、邓烨芳夫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滨锋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邓烨芳的弟弟；股东商晓飞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的姐姐。前述股东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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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安徽鸿路

钢结构（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

债券 

鸿路转债 128134 
2020 年 10 月 09

日 

2026 年 10 月 08

日 
157,284.42 

第一年为

0.30%、第二年

为 0.50%、第三

年为 1.00%、第

四年为 1.50%、

第五年为

1.80%、第六年

为 2.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公告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根据《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报告期内付息为“鸿路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0.30%，本次付息每 10 张“鸿路转债”（合计面值 1,000.00 

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 3.00 元（含税），除息日为：2021 年 10 月 11 日，付息日为：2021 

年 10 月 11 日。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年5月26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公司2020年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度跟踪评级结

果为：“鸿路转债”信用等级维持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5月27日巨潮

资讯网公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62.86% 63.12% -0.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85,724.63 60,778.28 41.0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6.44% 16.18% 0.26% 

利息保障倍数 8.93 10.48 -14.79%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0.66 3.35 -80.30%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97 13.04 -15.87% 

流动比率 1.54 1.44 6.94% 

速动比率 0.66 0.68 -2.94% 

三、重要事项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1、2020年4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8,800.00万元（含188,800.00万元万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2020年5月6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3、2020年5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044），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4、2020年8月17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5、2020年8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8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8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6、2020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11月2日上市。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7、2021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鸿路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10月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8、2021年6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鸿路转债”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43.51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9、2021年9月28日，公司披露了《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付息公告》，根据《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付息为“鸿路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0年10月9日至2021年10月8日，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为0.30%，本次付息每10张“鸿路转债”（合计面值 1,000.00 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3.00元（含税）。 

（二）关于单项计提应收款项相关事宜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单项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议案》，公司

工程类业务客户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已被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截止2020年5月31日，

公司对宝通公司的债权人应收账款原值为12,966.97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9,513.47万元，未计提3,453.50万元。因江苏宝

通的破产清算结果未定，公司对上述应收款项的回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2020年已对宝通公司应收账

款进行单项认定，公司已将剩余未计提的3,453.50万元进行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目前破产清算程序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公司将密切关注宝通公司清算进展情况，积极维护公司权益。经管理人认定该

债权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为准。 

（三）关于公司转让投资股权的事宜： 

    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转让股权的议案》，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系公司股权投资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合肥科技农商行1,799,578股，占合肥科技农商行总股份

0.099957%，该投资账面金额为100万元，公司决定向方爱东（中国居民）转让其持有的合肥科技农商行全部股权，股权转让

价格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年12月31日合肥科技农商行审计报告每股净资产4.31元为转让价格，

协议股权转让总价为775.62万元人民币。转让成功后可以为公司带来775.62万元的转让价款，同时可获得675.62万元的转让

收益，对本期财务状况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事宜: 

1、报告期内，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建色建筑产业园三期项目》投资补充协议书。（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3） 

2、报告期内，公司与安徽省金寨县人民政府{签订了《绿色装配式建筑材料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书。（详见公司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9) 

(五)关于股份减持相关事宜 

   报告期内,因“长盛创富资管－宁波银行－长盛创富－盛鸿1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即将到期清算，由管理人自行减持清

算。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商晓波先生与邓烨芳女士、董事万胜平先生收到“长盛创富资管－宁波银行－长盛创富－盛

鸿1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通知：该资管计划于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5月17日期间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3,879,1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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